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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理 工 大 学 文 件 
 

上理工〔2022〕97 号

 

关于印发《上海理工大学研究生申请出国 
（境）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 

 

校内各部门： 

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将《上海理工大学研究生申

请出国（境）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上海理工大学     

印盖 2022 年 9 月 13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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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理工大学研究生申请出国（境） 

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上海理工大学（下称“学校”）

研究生出国（境）的管理，根据《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

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（教外留〔2007〕46 号），特制订本办

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的研究生出国（境）项目包括“国

家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项目”、“国际间校际交流项目”、

“国际学术会议资助项目”等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研

究生。 

第四条 各项目有特别规定的应依据本项目规定执行。 

第五条 研究生出国（境）的主管部门为研究生院及国

际交流处。 

第二章  类别及要求 

第六条 国家公派出国（境）留学研究生项目 

（一）国家公派出国（境）留学研究生项目的实施严格

按照《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及教育

部、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有关文件执行。 

（二）国家公派出国（境）留学研究生项目资助内容按

照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有关文件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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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国际间校际交流项目 

（一）国际间校际交流项目包括学校与国（境）外高等

院校、学术研究机构、学术研究性质的社会团体等机构合作

中，涉及我校研究生赴对方参加联合培养、学术交流访问的

各种合作项目。 

（二）申请国际间校际交流项目的研究生，需向研究生

院提交《上海理工大学研究生国（境）外学习交流项目申请

表》、《上海理工大学研究生国（境）外学习交流协议书》，

经导师和所在学院同意，报研究生院和国际交流处审核批准

后，办理相应手续。  

（三）涉及学分转换的需办理相关手续，具体要求参照

学校关于学分认定与成绩转换的相关管理办法。 

第八条 国际学术会议资助项目 

（一）国际学术会议资助项目用于资助成绩优秀、科研

能力强的博士研究生出国（境）参加对本学科领域有重要影

响的国际学术会议。 

（二）申请国际学术会议资助项目的研究生，需向研究

生院提交《上海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国际学术会议资助申请

表》、《上海理工大学博士生研究生国际学术会议资助总结

表》，经导师和所在学院同意，研究生院和国际交流处审核

批准后，办理相应手续。 

（三）资助金额及具体要求参照学校关于研究生国际学

术交流资助的相关管理办法。 

第三章  学籍与学生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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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研究生在校期间参加由学校、国家留学基金委

组织的与学业相关的各类出国（境）学术交流、访学活动、

国家公派出国（境）留学研究生项目、跨校联合培养项目等

公派出访任务的，学校为其保留学籍，期间享受在校生待遇。 

研究生应按学校的收费标准缴纳学费。如研究生获得国

（境）外学习单位的资助津贴、奖学金或相关机构给予的经

济资助的，由研究生自主支配。 

第十条 研究生在外学习期间仍采取“导师负责制”，

研究生应当与导师和辅导员保持密切联系，及时汇报思想、

学习、工作情况；研究生为中共党员的，应跟所在党支部保

持联系，定期汇报思想情况；研究生在外学习期间，也应与

其实际所在的单位建立管理关系。 

导师和辅导员应加强对研究生在外学习期间的政治思

想、学术科研、生活情况等方面的指导和关心；做好与研究

生的联系与沟通工作；学院应根据具体实际，通过适当的形

式与在外学习的研究生中共党员开展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。 

第十一条 根据所在国家（地区）法律或国（境）外学

习单位的规定，购买医疗、意外伤害等保险，保险费用由研

究生本人承担；国（境）外学习期间医药费由研究生自理。 

第十二条 在国（境）外期间，研究生应遵守中国法律

对出国（境）交流人员的有关规定，遵守所在国家（地区）

的法律法规及学习所在单位的规定，自觉维护祖国荣誉，不

得损害国家和学校的利益、不参与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及影响

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活动，研究生为中共党员的，不能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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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任何宗教团体。由于研究生本人违法或不当行为而引起的

一切法律责任由其本人承担。 

第十三条 出国（境）活动结束后，未按学校规定办理

销假和注册手续，参照学校关于研究生学籍的相关管理规定

执行。 

第十四条 在校研究生非参加学校合作项目，申请自费

出国（境）留学的，应办理退学手续。 

第四章  附  则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，原《上

海理工大学研究生申请出国（境）管理办法》（上理工〔2017〕

136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  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、国际交流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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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9 月 19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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